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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湖北天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华智能”）聘请中喜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2024年6月26

日，中喜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一）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天华智能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余额-11,298,634.92元，资产负债率91.94%，

货币资金余额1,067,850.39元，其中因诉讼事项银行存款被冻结419,634.64元，短期借款余

额30,528,192.04元。

以上情况表明天华智能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天华智能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

附注二、2.“持续经营”中披露了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情况或事项，并

说明了为改善经营状况拟采取的措施，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

无法获取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天华智能在持续经营

假设基础上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审计范围受限

1、我们对天华智能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项目实施了函证程序，

执行函证程序过程中存在回函率较低、回函不符无法核实的情形。我们计划执行替代程序，

但因天华智能未能提供有关应收项目的完整验收单、物流运单，部分项目验收单无客户签

章确认、出库单与财务核算系统数据不一致；应付项目未能提供相关供应商的完整对账单、

采购送货单、入库单等资料，采购送货单、入库单与财务核算系统数据不一致，导致我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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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执行有效的替代程序。我们无法就有关项目余额、发生额、回函不符形成的原因等事

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应收账款、营业收入、预付款项、应付账款以及

对应成本、费用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准确性。

2、天华智能年末未对存货实施盘点，也没有配合我们实施监盘程序；天华智能未提供

与财务核算系统中收发存数据一致的存货清单、出入库单、物流单据等关键资料；未提供

有效的客户信息，导致我们无法对发出商品实施函证程序。基于以上影响，我们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存货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二、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尊重中喜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

同意。我们将尽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的事项，积极

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对导致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的说明

中喜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有关事项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董事会予

以尊重、理解和接受，在中喜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年度审计的过程中，

公司有关方面均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交相关资料。现就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公司产品全为非标产品，客户主要为：汽车整车厂家、工程机械厂家等；通过招

投标取得客户订单，中标后根据客户技术协议为客户量身定制。分为技术设计、生产

制作、现场安装和调试、验收、质保等环节，生产和安装调试周期较长；然而我们的

客户都比较强势，即使是我们项目安装、调试完成,且有的客户已用我们生产的设备在

量产，还是有可能找理由不给我们项目做终验收;公司内部预验收后，提请客户终验收，

客户项目负责人要走申请流程，手续繁多，终验收周期很长与公司预验收时间上有较

大差异。即使客户确实是对公司项目进行了终验收，但也存在客户未在验收单加盖公

章予以确认等情况。

因公司产品是分批发往客户项目现场进行集成，发到现场的分批存货均是由公司

项目负责人进行保管，成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公司进行预验收合格后提交客户进

行终验收；公司交给客户的是成套设备，所以对分批发出商品实施函证无法获得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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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字证明。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公司尽力在2024年消除上述事项及其不良的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将积极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提高和加强项目现场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为加快项目终验收打好基础。

2、 加强财务内部管理，根据财务制度要求完善财务数据。

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天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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